
《DREAMS COME TRUE》 

2026 第三屆救國團青年主播記者海選大賽實施辦法 

 

一、 活動目的： 

為鼓勵青年學生勇敢追夢，勇於自我實現，故遴選對新聞傳播領域具專業、

熱情及潛力之大專校院在學學生擔任救國團新聞主播及特派記者。 

二、 主辦單位：中國青年救國團  

三、 徵選項目： 

(一)救國團新聞主播，3名。 

(二)救國團新聞特派記者，5名。 

四、 徵選對象： 

全國大專校院在學學生（含研究所，科系不拘），對主播、記者、主持等傳

播相關領域具有熱忱、興趣及經驗者，皆可報名。(主辦單位保有最終審酌

權) 

五、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5 年 4月 26 日(星期日)止。 

六、 報名方式：本活動採線上報名(https://reurl.cc/eVeL47) 

，報名者於線上填寫 Google 表單並檢附相關資料。 

(※需登入 Google 帳號！)。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eVeL47


七、 徵選流程： 

(一)【第一階段初審—書面審查】 

主辦單位依據報名資料進行書面審查，篩選出第二階段複賽名單後，以

email 方式通知入圍者第二階段複賽的時間與地點。 

※報名資料 

1. 個人基本資料。 

2. 自我介紹 300 字。 

3. 報名者須錄製 30-60 秒自我介紹影片，上傳至個人 Youtube 帳號，影片

設為公開，並於報名表中提供影片連結。 

4. 個人照片 2張，檔名請署名本人姓名。(一年內大頭照 1張及全身獨照 1

張) 

(二)【第二階段複賽—面試】 

現場模擬新聞播報及過音，由業界主播及本團業務相關同仁擔任評審，依

據評分高低選出最後決選名單。 

(三)【決選—公布名單】 

最終得獎名單將公告於本團官網、官方臉書及官方 IG，並個別通知得獎

者擇期頒獎，其餘不另行通知。 

 

八、 競賽獎項： 

(一)冠軍(1 名)，獎盃乙座、獎金 20,000 元及救國團新聞主播輪值。 

(二)亞軍(1 名)，獎盃乙座、獎金 15,000 元及救國團新聞主播輪值。 

(三)季軍(1 名)，獎盃乙座、獎金 10,000 元及救國團新聞主播輪值。 

(四)優選(5 名)，獎狀乙紙、獎金 5,000 元及救國團新聞特派記者。 

     (註：以上獲獎者皆可參與本團新聞過音作業。) 

 

九、 活動時程 

項目 期程 

報名 即日起至115年4月26日(星期日)止 

初審-書面審查 115年4月27日(星期一)至5月3日(星期日) 

複賽通知 115年5月4日(星期一) 

複賽-面試 115年5月17日(星期日) 

決選 115年5月18日(星期一)至5月22日(星期五) 

獲獎公告/通知 115年5月25日(星期一) 



十、 注意事項 

(一) 報名相關事項 

1. 報名者同意遵守本活動辦法與注意事項相關規定，如有違反者，主辦單位

得逕行取消報名者資格，如因而致生任何損害於主辦單位或其他第三人，

報名者亦應負賠償之責任。 

2. 報名者保證所有填寫或提出之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且無借用、冒用或盜

用任何第三人名義或資料之情事。如報名者提供之資料有任何虛偽不實或

經主辦單位發現報名者有借用、冒用或盜用他人名義參加之情事，主辦單

位將取消報名資格，如因而衍生主辦單位或致第三人受有損害，概由報名

者負責賠償 

3. 報名者參加本活動上傳照片、影片的過程中所產生的任何成本及費用，皆

由報名者自行負擔，主辦單位無需負擔任何義務及責任。 

4. 如有任何因電腦、網路、電話、技術之因素，而使參加本活動者所寄出或

登錄之資料有遲延、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毀損之情況，主辦單位不負

任何相關責任，參加本活動者亦不得因此異議。 

5. 報名者於活動中或其延伸之期間內所完成之著作，著作於交付主辦單位時

起，著作財產權歸主辦單位，報名者有姓名表示權。 

6. 報名參加即視同同意本活動辦法之各項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

另補充，但不另個別通知本活動報名者。 

7. 報名者勾選不同意者，將喪失本活動之報名資格。 

(二) 獲獎相關事項 

1. 冠軍、亞軍及季軍獲獎者，須於獲獎日起一年內，配合主辦單位安排，協

助錄製至少 5 次救國團新聞主播；優選獲獎者，須於獲獎日起一年內，

配合主辦單位安排，協助錄製至少 3 次救國團新聞相關內容（包含新聞

特派記者及過音作業）。 

2. 上述新聞錄製之形式、內容及參與次數，悉由主辦單位視實際需求進行安

排與認定；若遇特殊原因（學業、工作或不可抗力因素）無法參與，須事

先告知主辦單位，由雙方協商後決定後續安排。 

3. 獲獎者無正當理由未於期限內完成規定服務內容者，主辦單位得視情形取

消其相關獎勵，並保留追回相關獎勵之權利。 

(三) 主辦單位就本活動保留內容及形式變更、展期、取消、暫停或終止之權利

及對本活動辦法保留修改之權利。 

(四) 活動辦理期間若有任何問題，請透過 Email 方式聯繫。 

中國青年救國團 學校青年服務處數位媒體科 

聯絡人：林建豪先生 

Email：cyc_anchor@cyc.tw 

mailto:cyc_anchor@cyc.tw

